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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规范

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

苏发改价格发〔2024〕1100 号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局，省电力公司：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规

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格〔2024〕537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提出如下政策措施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严格落实充电电价政策

（一）各类供电主体（包括但不限于电网企业、非电网供电

主体、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等）为居民住宅小区内（以居民小区围

墙为界，如未建围墙，则以居民小区建筑区划红线为界）的电动

自行车充电设施供电，无论采用何种供电方式，均应按居民合表

用户电价计收充电电费。建设运维充电设施的业主委员会、物业、

第三方运营商等可选择执行峰谷分时电价，选定后在12个月内应

保持不变；峰谷分时电价在居民合表用户电价的基础上，高峰时

段（8:00-18:00）上浮0.03元/千瓦时，低谷时段（18:00-次日8:00）

下浮0.17元/千瓦时（具体见附件）。选择执行分时电价的，应将

政策的优惠传导到终端用户，不得通过提高执行谷段电价时段服

务费等方式变相涨价。居民住宅小区以外（含商住楼、公寓、集

体宿舍等）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，按其场所对应的电价政

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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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原则上自2025年1月1日起，全面实

现充电电量单独计量；对暂不具备电量单独计量条件的充电设

施，各地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应结

合各自工作职责，尽快推动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升级改造充电

设施，为实现按充电电量计量创造条件。

二、明码标价保证收费透明

电动自行车户外利用充电设施充电的费用包括充电电费和

充电服务费，两个费用应分别标示、分别计价。充电服务费包括

场地租金、设施设备折旧、人工费和合理回报，实行市场调节价，

由业主委员会或者受委托的物业等与经营者协商确定，协商时应

充分考虑集中充电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和民生属性，确定公允的

服务费标准。

充电设施运营单位要按照明码标价有关规定，在充电场所、

手机应用程序、微信公众号等醒目位置分别标示充电电价、服务

项目与收费标准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单次充电结束

后，充电设施运营单位应当通过短信、微信公众号、小程序等方

式，向用户及时发送充电时长、充电电量、充电单价、充电电费

和充电服务费金额等信息，确保收费结算清晰透明。

三、推动电网直接供电改造

对尚未实现电网企业直接供电的现有居民住宅小区，鼓励产

权单位向电网企业整体移交供电设施并筹措改造资金、预留改造

空间，为电网企业向充电设施直接供电创造条件；电网企业应配



— 3 —

合做好直供电改造方案编制，辅助做好资金预测，及时完成装表

接电工作。确实无法直供电改造的，非电网供电主体应主动向电

网企业申请分表，该分表仅计量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用电，执行

居民合表电价（可选择执行分时）。难以加装分表的，非电网供

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申请采用定比或定量方式核定电量，按居民合

表电价计收电费且不执行分时。

2025年1月1日以后新建居民住宅小区的充电设施原则上应

当由电网企业直接供电，避免因非直供等因素，推高充电成本。

涉及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的电网接入工程按照国家、省和地

方现有政策执行。

四、依法加强电价收费监管

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投诉举报等情况，加强对充电设施运营

单位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依法依规查处不执行政府定

价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行为。相关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，

指导各成员单位主动规范自身充电收费行为，共同维护良好市场

秩序。

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执

行中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报告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

工作专班。

附件：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电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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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9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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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电价表

单位：元/千瓦时（含税）

电价标准

电压等级

居民合表用户

电价

峰谷分时电价

高峰时段

（8:00-18:00）
低谷时段

（18:00-次日8:00）

不满1千伏 0.5483 0.5783 0.3783

1-10千伏 0.5383 0.5683 0.3683

备注：

（1）居民小区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合表用户电价。

（2）为减轻高峰时段保供压力，支持自愿选择执行峰谷分时电价，选定后在12个月

内应保持不变。

（3）居民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电价峰谷时段自2024年11月1日起调整。


